
   

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新农村” 

文/唐卫青 

   我国作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举。 
   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正式公布，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行动纲领。此文件从推进新农村建设入
手，强化对“三农”领域的全方位支持，更是以人为本地从乡风村容、社会文化事业以及民主管理
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求解。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二十字要求。 
   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怎样让农民摆脱贫困，我国的农业以怎样的姿态走上世界的舞台，这
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根本。本文认为可以把社会工作的理念引进到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
来，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农民建设好他们自己的家园。 
   一、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联合国在1960年出版的《国家社会服务方案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是协助个人与其
社会环境更好地相互适应的活动。社会工作突出关注个人，重视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尊严、特殊性
及主观能动性，而不将个人视为淹没于社会结构中的相同分子。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助人自助的活
动。目前其工作重心不仅在被救助者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改善，而且还更加注重整个社会关系的
调整与革新。对于被救助者的工作也不仅限于物质的扶助，更进而包括专业的咨询服务，以协助其
自助自立及其潜能的发挥。其工作对象也不仅限于一些贫苦或遭遇其他社会问题的群体和个人，且
已普及到大多数的一般民众或全民。社会工作具有照顾、治疗和改变三大目的。 
   社会工作基本价值观主要由对个人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价值观两大部分组成。社会工作对个
人的价值观主要有：每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有他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每个人都具有能力与动
机去追求更美满的生活；每个人除对自己要负责之外，也要想到社会上其他的人；每个人有人类共
同的需求，也有独特的偏好与需求；人人需要互助成群。 
   社会工作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和作用。社会工作价值观十分重视个人的社会功能及其对
社会的职责，认为每个个人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有义务致力于自我实现以贡献于社会，增进社
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而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促进
工作对象发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贡献于社会，这同时也增强了工作对象的信心与自尊心。 
   社会工作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主要是：社会工作价值观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职责，认为社会
有促成每一个人自我实现的职责，应提供公平的机会让人们发展个人自我潜能，充实精神与物质生
活；社会也应该提供资源和服务满足个人需求，使他们避免遭受饥寒、病痛、失学或歧视等；社会
工作也强调了社会的权利，即社会有权利要求每一个人贡献一己之力，以促成社会的健全与繁荣，
也就是说个人有义务尽己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于个人与社会是互动的关系，因此社会问题的产
生往往都有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因素，而非仅仅只由个人或社会某一方面因素使然。因此在解决问
题时也应当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人手。 
   社会工作者在分析工作对象的需要及问题时注意“人在情景中”的工作理念，始终关注人的
处境，把个人的问题与需要同社会政策、制度等相联系，从个人所处的环境因素考虑问题产生的原
因。 
   基于“每个个人都有独特性和具有潜在的发挥自己优势、实现自己价值的能力”的价值观认
识，社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案主自决”。即承认案主有自己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案主自
决”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对个人价值、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尊重。通过案主自决原则，充分调
动案主的积极性、主动性，促成案主自身的改变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在协助工作对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注重找寻并充分利用已存在的或潜在的社会
资源，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作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改善不利于其个人发展的不良因素，创造
或增进有利因素，促成工作对象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互动。此外，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应注
意保证工作对象与自身都在社会规范、准则许可的范围内行动。社会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担当多重
角色，提供多种服务，支持并鼓励受助者自强自立，积极推动受助人改善生活状态，掌握自己的命
运。 
   二、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新农村” 



 

   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的互动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充实新内容，不断相互理解、合
理行动、有效运作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担当多重角色，提供多种服务，支持并鼓励受
助者自强自立，积极推动受助人改善生活状态，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不仅要让我们的农民有良好的物质条件，能够在较好的屋舍里享受政府
提供的福利，我们更应该提高农民的自身造血的功能。有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农民对新农村
这个名词并不陌生，但是至于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理解是：“建设是政府的事儿， 希望政
府能多为我们做点实事。” 但是，新农村建设难道仅仅是政府的事吗？可见，在新农村建设的过
程中，让政府和农民能够互动，能够彼此信任、彼此开放、彼此接纳，只有这样我们的政府为农
民、为农村所做的一切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否则也只是一些短暂的福利，短暂的辉煌，
短暂的业绩。因此，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农民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增强他们对新农村建
设的信心。 
   社会工作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和作用。社会工作价值观十分重视个人的社会功能及其对
社会的职责，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需要农民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农民自身
的责任感，而不是把农民当作一个完全没有自主精神的“残疾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新农村建设
才会真正的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也才能结束过去许多“等、要、靠”的消极态度。 
   新农村的建设如果没有“新”农民的出现，新农村依旧不能“新”起来。所以在政府组织力
量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真正知道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他们有着不可推卸
的责任和任务，新农村建设需要他们的自助，需要他们自己的积极进取。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
体，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只有农民自己才最知道自己迫切需要什么。立足目前农村的实际，就
应该强调农民的参与，先搞哪些，后搞哪些，怎样规划，如何布局，要和农民进行充分的协商，要
让农民自己作主，不能搞包办代替，政府组织只是协助者，支持者。只有真正适合农民的生产、生
活，并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帮助和效益，才能受到农民的欢迎。 
   社会工作者中的“人在情景中”的工作理念和实施原则，即始终关注人的处境，把个人的问
题与需要同社会政策、制度等相联系，从个人所处的环境因素考虑问题产生的原因。新农村建设的
提出和要求，有着自身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不看到农村、农民、农业的过去，“三农”问题的严
重性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为此，才有了“新”的建设的需要。作为政府，在
帮助农民建设农村，改变农业现状的时候，政府应该注重农民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社会地
位、不同的生活景况中的特殊性，只有这样，不同的农民就可以得到的自己需要的帮助，而不是
“一刀切”，这样既可以节约政府资源，又能够使农民各得所需。所以建设新农村不能仅仅停留在
目前的投入和支持上，还应该分析不同的贫困农民有着不同的贫困原因，进行有别对待。 
   据报道，某地准备投入逾亿元资金，把靠近中心城市的一个县作为建设新农村的试点。无独
有偶，有一些市县的领导在落实新农村建设工作时，也有意选取那些距离城市不远的郊区乡镇，或
者交通便利、发展现状较好的村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持，要将其打造成新农村建设的
“样板”。这样做的结果只可能是改变了农民的住所，至于是否就真的成为了中央要求建设的“新
农村”是不得而知的。 
   社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案主自决”，即承认案主有自己选择和决定的权利。
“案主自决”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对个人价值、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尊重。通过案主自决原
则，充分调动案主的积极性、主动性，促成案主自身的改变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所以，在新农
村的建设中，政府组织部门一定要把农民的参与放在首位，不能为了政绩、为了形象工程，而置农
民与不顾。2006年3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以《示范给谁看？》为题报道了吉林省桦甸市八道
河子镇小康示范村，农民虽然住着政府修建的欧式豪华别墅，可 80%的户主在信用社都有2万至4万
元的贷款。由于负担不起物业和取暖费用，有些农民住户纷纷搬了出去，为一日三餐而发愁。像这
样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一味的强行安排，带来的是农民的更加困苦，政府的投入没有得到应该
得到的回报。这样做远远偏离了国家制定的“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吧？ 
   “案主自决”的原则和方法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只有这样，让农
民自己来作主，让农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建设，政府部门是一个协助者，自愿地提供者，在
双方共同的努力下，新农村建设才会走上一条康壮大道。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整个助人活动的推动者和协
助者。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可以借用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做一个建“新”过
程的推动者和协助者，借助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与农民的积极参与结合起来，让农民在这个建设
过程中“当好家，做好主”。 
   三、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变迁，导致社会问题大量涌现。“三
农”问题成为了当前的社会热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艰巨繁重的长期任务，也是我国发展
史上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中央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
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

 



代替。 
   所以面对中央的要求，要把新农村建设真正的做好，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是完全可以借用
的，而且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实施原则与方法，对于建设好新农村是十分有效的（作者单位：湖
北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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